
隆德县政务服务中心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

2017 年，我中心全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办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

党办[2016]67 号）、《自治区人民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若干截至目前，共梳理事项 1119 项，其中实际办

理项 913 项（行政审批类事项 773 项、公共服务类事项 140

项）、可不见面办理 571 项，实现 62.5%的审批服务事项可

不见面办理。全区统一安排将民政、残联、社保、妇联、卫

计、农牧、就业 5 大类 27 项事项下放到民生服务中心办理。

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74 号）、《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宁政办发[2017]80 号）、《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固政办发

〔2017〕98 号)等文件要求，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

服务、结果“五公开”，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现将政府信

息公开有关工作汇报如下：

一、概述

县政务服务中心是县委、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转变



政府职能，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设立的集行政审批、效能监

察和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政务服务平台，是深化政务公开

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县政务大厅共进驻 16 部门，设置

22 个办事窗口，48 名工作人员，实体大厅共进驻行政审批

事项 56 项，公共服务事项 31 项。

(一)建章立制，强化公开责任。为做好信息公开保密审

查工作，建立了隆德县政务服务中心政务公开制度，从公开

原则、公开审查、公开范围、公开内容以及公开形式、方法

和时间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从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

公示听证、投诉受理等方面做了明确要求，力求政务公开的

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二)完善目录，规范公开内容。进一步完善《隆德县政

务服务中心政务公开目录》，对原公布目录的内容及时更新

完善，将内部管理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八公开”、网

上办事流程、流程优化简化、事项办理过程和结果公开等内

容进行进一步充实完善，努力实现事关服务对象的政务服务

行为全方位、全内容公开，不留公开死角。

(三)创新形式，提升公开实效。将涉及窗口服务工作的

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窗口设置情况和工作人员的联系方

式，窗口办理事项的法定名称、设定依据、申办条件、申报

材料、承诺时限、办理程序、收费标准、授权类型等内容全

面公开，方便服务对象查询和办事。截至目前，共梳理事项



1119 项，其中实际办理项 913 项（行政审批类事项 773 项、

公共服务类事项 140 项）、可不见面办理 571 项，实现 62.5%

的审批服务事项可不见面办理。全区统一安排将民政、残联、

社保、妇联、卫计、农牧、就业 5 大类 27 项事项下放到民

生服务中心办理。

二、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内容，统一印制常办事项服务指南 2 万份，利用政府门户网

站公开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利用电子屏公开中心管理运行制

度和事项办理流程。建立隆德政务服务微信平台，链接网上

办事大厅，使服务对象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就可进行网上

查询、网上预约和网上申报，实现了政务服务“掌上一点通”。

三、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2017 年，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平台、查询终端公开

政务服务事项信息 23 条，通过查询终端公布涉及政务服务

的法律法规 45 部和规范性文件 18 件，印制服务指南 2万份。

四、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2017 年，政务服务中心继续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

义务，不断完善规范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审查、处理、答复

程序。2017 年未接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五、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情况

2017 年，政务服务中心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发生。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是公开的政务服务事项信息还需进一步规范;二是信

息公开的载体还需进一步创新，渠道还需进一步拓展，广度

和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在以后工作中，我们将认真贯彻落

实区、市、县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工作要求，健全公开机制，

完善公开内容，创新公开载体，拓展公开渠道，拓宽公开范

围，强化公开深度，不断提升政务公开的效果和水平。


